安徽信息工程学院转学管理办法
为维护教育公平、公正，保障正常的教学秩序，进一步增强法治意识，规范学籍管理，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41号） 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高等学校转学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5〕4号）及《安徽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高校学生转学工作的通知》（皖教秘学〔2015〕19号）文件精神，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监督领导机构

学校成立由校长任组长、分管教学和学生工作的校领导任副组长，教务处、学生处、招就处、院（部）负责人组成的转学管理工作领导组，负责对转学工作的组织领导与监督，每年定期组织检查学生转学工作。
按照“严格管理、狠抓落实”的原则，建立“学校党政统一领导，职能部门具体落实，师生参与监督”的管理运行机制，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二、转学基本要求

窗体顶端

（一）学生应当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遵纪守法，遵守公民道德规范。

（二）学生一般应坚持在本校完成学业。因患病或确有特殊困难、特别需要，无法继续在本校学习或者不适应本校学习要求的，可以申请转学。其中患病学生需提供经转出学校、拟转入学校指定医院检查证明。特殊困难一般指因家庭有特殊情况，确需学生本人就近照顾的。
（三）申请转学的本科学生高考分数应达到拟转入学校相关专业在生源地相应年份的高考录取分数。

（四）因学校培养条件改变等非本人原因需要转学的，由学校出具证明，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协调转学到同层次学校。

（二）窗体顶端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学生不得申请转学

1.窗体顶端

（一）入学未满一学期或毕业前一年的；

（二）高考成绩低于拟转入学校相关专业同一生源地相应年份录取成绩的；
（三）由低学历层次转为高学历层次的；

（四）招生时确定为定向、委托培养的；
（五）招生时按特殊要求提前批次录取的；

（六）未通过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或未使用高考成绩录取入学的（如专升本、五年一贯制、三二分段制等）；
（七）拟转入学校与转出学校在同一城市的；

（八）跨学科门类的；

（九）应予退学的；

（十）其他无正当理由的。
窗体顶端

四、拟转入我校学生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未参与过非法传销、邪教、封建迷信等活动；

（二）原学校学历层次应高于或等于我校学历层次；

（三）高考录取分数达到我校当年拟转入专业最低录取分数；

（四）转入我校专业应与原所学专业为相同或相近专业。
五、转学程序

（一）本校学生要求转出至省内高校的

1.学生本人申请并填写《安徽省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学备案表》一式五份，因病申请转学的需附上二级甲等以上医院的相关证明原件。
2.院（部）签署意见后报教务处复核，教务处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要求组织学生处、招就处对拟转学学生的审查及分管校领导的审批，并报校长办公会审议。审议同意后需至少5个工作日的公示，经公示无异议后由学校出具同意转出函件。
3.经拟转入学校在《安徽省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学备案表》表签字同意接收后并报安徽省教育厅备案，由双方负责学籍管理部门在学籍学历管理平台上办理转学相关事宜，学生再办理离校手续。

（二）省内学生要求转入我校的

1.学生本人向我校递交经转出学校批准同意的转学备案表及所在学校相关部门出具加盖公章的当年省（市）级招生录取新生名册、在校期间的学习成绩表、学籍卡复印件。
2.我校教务处负责统一办理，并协调招就处、相关院（部）及具有二级甲等以上医院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要求，对学生进行资格初审。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负责拟转入学生体检，检查该生身体情况是否适合我校相关专业学习。
3.初审合格后，由相关院（部）评估该生是否符合专业学生培养要求，根据专业培养能力，决定是否接受该生转学并书面报告教务处复审。复审合格后报分管校领导审批并提交校长办公会研究审议，审议同意后对拟接收转学名单进行5个工作日的公示，同时报安徽省教育厅备案。
4.公示无异议后，办理入学手续。

（三）省际间学生互转学校的，按下列程序办理
1.学生本人向转出学校提出转学书面申请。
2.经双方院校同意后，学生填写《××省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学备案表》，并报转出、拟转入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确认。
3.转出和拟转入学校学籍管理部门在学籍学历管理平台上办理转学相关事宜。
4.学生凭转入和转出学校均签字同意的转学申请表到转入学校办理入学报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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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转学时间

转学申请受理时间为上半年7月10日前，下半年1月10日前。

学生学籍变更办理时间为每年的2月28日至3月30日和8月30日至9月30日，其他时间不予受理。

七、健全信息公开制度
各单位要进一步提高对学生转学工作的认识，要增强法制意识，规范转学程序，健全信息公开透明制度，维护教育的公平、
公正，维护高考“阳光工程”的实施。

（一）对申请转出的学生，相关部门核实转学理由并严格审核佐证材料的真实性，确属患病或者特殊困难无法继续在本校学习的需提供相应材料，由学生所在院（部）初审、教务处复审，分管校领导审批，报校长办公会审议，审议同意后经公示无异议后转出。
（二）对申请拟转入的学生，招就处应根据当年高考情况（转出、拟转入学校和专业名称、入学年份、录取分数线、学科门类、招生类别），核实学生是否具备转入本校拟转入专业资格。经校长办公会集体研究决定，且经公示无异议后，将转入学生名单、表决情况如实记入会议纪要，由校长签署接收函（备案表）。
（三）教务处应及时对拟转学学生相关信息（主要包括：学生姓名，转出、拟转入学校和专业名称，入学年份，录取分数线，转学理由等）通过学校网站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结束，方能办理转学手续，公示期间如有任何异议，将终止转学审批手续办理。
（四）严禁违规转学行为，有相关违规行为的学生，一经查实，立即取消其转学资格，依据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处分。

八、其他
本办法即日生效，请各单位遵照执行，未尽事宜由教务处负责解释。原《安徽工程大学机电学院转学管理规定》（院字〔2015〕40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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